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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农字〔2026〕27号

关于印发《密云区密云水库流域耕地流转
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相关镇人民政府，各相关单位：
经区政府同意，现将《密云区密云水库流域耕地流转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北京市密云区农业农村局       北京市密云区财政局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密云分局      北京市密云区水务局     

北京市密云区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站    北京市密云区密云水库生态保护与发展中心
                                                2026年3月23日





















密云区密云水库流域耕地流转工作方案

为进一步加强密云水库水源保护，全面落实《密云水库水源保护条例》,强化密云水库流域生态保护举措，将密云区密云水库流域耕地流转到所属村集体经济组织，推广科学有效的生态种植模式，减少农业面源污染影响，实现保水与富民协调发展，特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流转范围
密云区密云水库流域范围内以家庭承包方式和以其他方式承包的耕地，不包括已享受过移民搬迁、库中岛、退耕还林、平原造林、复耕土地流转、密云水库一级区土地流转等相关政策补助的耕地。涉及石城、冯家峪、不老屯、高岭、古北口、新城子、太师屯、北庄、大城子、穆家峪、溪翁庄11个镇，177个村。
二、流转年限
[bookmark: _GoBack]由2026年开始流转到2027年，承包合同年限不到2027年的，按实际合同期限流转。流转合同生效期间如有新的政策，按照新的政策执行。本次流转合同到期后，如没有其他政策出台，则按照本次流转政策继续执行。
三、流转标准
1.流转费标准。1000元/亩/年（参照密云水库一级保护区耕地流转价格），自流转合同签订后开始执行。
2.流转面积标准。有土地承包合同的以土地承包合同记载的面积为准；没有土地承包合同，但有分地底账的，以分地底账记载的面积为准。土地承包合同或分地底账中未注明面积的，镇、村要组织实测，最终以村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的面积为准；村集体与经营权人确有承包关系，但没有土地承包合同或分地底账的，镇、村也可以组织实测，最终以村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的结果为准。
四、工作流程及时限
（一）清查公示
各相关镇对符合纳入流转范围的地块面积及合同进行梳理，确定拟流转面积；组织村集体经济组织对拟流转耕地情况进行公示。公示内容包括经营权人信息、地块面积、位置、现状等，公示期不少于7天；公示后建立完整的耕地流转工作台账。
（二）组织流转
各相关镇对符合流转政策的耕地，按照“经营权人申请、村集体民主决策、镇政府审核”的程序，将耕地经营权流转到村集体经济组织。
（三）签订合同
各相关镇组织村集体经济组织与经营权人签订流转合同，流转合同一式三份，当事人双方各执一份，镇政府备案一份。各相关镇将耕地流转合同相关数据汇总后报区经管站。
以上工作须于2026年3月31日前全部完成。
五、工作职责
区农业农村局：统筹做好密云区密云水库流域承包耕地流转相关工作。会同区经管站研究制定密云区密云水库流域承包耕地流转工作方案；指导镇村开展科学、生态种植。
区经管站：负责指导相关镇村做好耕地流转工作。制定各类标准制式合同文本；解答合同签订过程中遇到的各类政策性问题；指导各相关镇做好流转合同面积的核实、汇总工作。
区规自分局：负责提供密云水库流域国土变更调查现状耕地矢量数据作为此次流转工作的参考依据并配合各相关镇确定拟流转面积；按照《密云水库水源保护条例》重点工作任务分工推动密云水库流域农地类型调整工作。
区水务局：负责提供密云水库流域范围；按照《密云水库水源保护条例》重点工作任务分工指导镇村做好相关工作。
区生态环境局：会同相关部门做好水库流域水污染防治执法、排污许可监管、水质监测与污染源排查、超标排放查处、非法排污查处等工作。
区财政局：负责做好耕地流转资金的筹措、拨付及管理等相关工作，并依据区经管站核实、汇总的耕地流转合同面积，及时拨付资金。
区园林绿化局：指导镇村做好耕地流转工作中涉及林地、果园等相关工作。
北京市密云水库管理处：负责做好密云水库管理范围内的相关工作。
密云水库综合执法大队：负责密云水库一级保护区内涉水违法违规行为的执法处罚工作。
密云水库生态保护与发展中心：负责流转过程中腾退户相关政策解释工作；配合有关部门、相关镇做好水库流域范围内政策解释工作。
属地镇政府：为本次耕地流转、流转后耕地管理工作的责任主体，组织落实辖区内耕地流转工作。一是结合区规自分局、区水务局提供的相关数据，确定密云水库流域耕地范围，拟流转的地块位置、面积；二是核实登记拟流转地块承包合同、分地底账、经营权人等信息，公示后建立拟流转台账，做到无重复、无遗漏、无争议；三是组织流转并签订流转合同；四是组织村集体对辖区内流转后耕地进行管理，建立管理台账，落实主体责任。五是处理接诉即办服务热线及信访等反映的问题，推进管理端口前移、重心下沉，实现问题早发现、早处理。
六、工作要求
一是提高政治站位。各有关部门、相关镇要充分认识此项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坚持保护水源与促进发展相结合，以高度政治责任感积极推进耕地流转工作顺利进行，实现保水与富民协调发展。二是压实工作责任。各相关部门要加强对镇村在组织动员、核实确认、合同签订、政策宣传等方面的具体指导。各相关镇政府明确目标责任、任务分工、时限要求，成立工作专班，推动工作落实。妥善处理耕地流转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按时限要求完成耕地流转工作。三是加强后续监管。按照《密云水库水源保护条例》重点工作任务分工，各相关部门要明确职责、强化监管；各相关镇要加强对流转后的耕地使用情况及生态功能监督检查，严禁施用化肥、化学农药等影响水质和生态环境的行为发生，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并报有关部门依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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